附件5
填报说明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申报材料包括首版次软件产品申报书及相关证明材料。

（二）申报材料按顺序装订成册并设置目录，采用A4纸双面印制，在封面加盖公章。请将相关材料扫描成电子版并刻盘，与纸质版一起报送。

二、企业申报材料

（一）首版次软件产品申报书

由申报单位填写并加盖公章(详见附件2)。

（二）相关证明材料

1.申报单位法人身份证及营业执照（副本）复印件。

2.软件著作权证书、发明专利等知识产权证明材料复印件。

3.满足团体标准《首版次软件产品测评能力要求与实施规范》（T/CQAE 11033-2025）要求的测评机构所提供的产品测评报告和推荐意见（附件3）原件。

4.产品研发投入证明材料，如能披露产品研发投入、销售（服务）额等相关数据的审计报告（须带验证码）复印件。

5.软件产品功能列表清单，并标注该功能的来源为自研、开源软件或第三方组件。

6.推广应用软件的销售合同复印件、销售发票复印件和资金流水证明。

7.用户应用评价报告材料。

8.企业相关资质证明材料复印件。

9.产品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科技成果奖或被省部级及以上列为重点项目、示范项目的证明材料复印件。

10.其他相关证明材料。

（三）产品测评报告和推荐意见

申报单位在满足团体标准《首版次软件产品测评能力要求与实施规范》（T/CQAE 11033-2025）要求的测评机构中自主选择进行首版次软件测评，需请测试机构提供基本信息（附件4）。
测评机构依据团体标准《首版次软件产品测评规范》（T/CQAE 11029-2025），通过对申报软件产品进行文档审核、工具扫描、指定功能代码现场修改等方式进行测评，出具测评报告，并由双方签字盖章确认。被测源代码经数据加密后存于申报单位，采用“双密钥”管理，由测评机构和申报单位分别掌握，保存期不少于3年。
测评机构完成测评后，对被测软件的创新能力、应用能力、可控能力等出具客观、公正的评价，严格按照模板出具推荐意见（附件3）。



